关于2012年度南京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：

为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，促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国家财政部、教育部设立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。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<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2〕342号）文件的精神，经南京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讨论决定，现将我校2012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1、各院系需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由院系主管领导任主任委员，研究生导师、研究生管理人员、研究生代表任委员，负责本院系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初步评审工作。

2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对象分别为在校全日制二年级、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和三年级博士研究生。

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，或通过攻读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前，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；直博生和招生简章中注明不授予中间学位的本硕博、硕博连读研究生，根据当年所修课程的层次阶段确定参评资格。

每位研究生在硕士或博士培养学制期内仅能申请一次国家奖学金。

3、要向本单位全体研究生做广泛宣传，将评选条件、评选办法、评选名额向研究生公布，由研究生本人申请，导师推荐，院系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奖学金候选人。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保证质量，严格把关，院系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名单需经本院系排序、至少公示5个工作日后报研究生院，由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。

4、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登陆研究生院网站“研究生奖助学金申报系统”进行网上申报及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，同时提交“研究生学习成绩表”复印件和科研成果清单。成绩表的复印件应由教务员审核签字、加盖公章，所修课程成绩必须登齐；科研成果清单中，发表的论文应逐一写清论文题目、发表刊物、发表时间，同时需提交代表作复印件。

5、研究生在学制培养期间的科研成果均可参评，必须以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，请院系严格审查、把关。

希望各院系认真做好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，各院系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名单及评审材料（包括排序后的推荐名单汇总表）最晚于12月20日前报送研究生院，有关事宜请咨询83597189，83594285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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